
融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信息通告
（第四期）

近期，我局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现将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总体情况
本次抽检严格遵循随机抽样原则，共抽取107批次样品，涉及18个食品大类，重点覆盖食用农产品、豆制品、粮食加工品、餐饮食品、调味品等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品类。经检验，合格样品104批次，不合格样品3批次。其中不合格样品为餐饮食品3批次。（检验项目具体详情详见附件）
二、不合格产品判定标准
[bookmark: _GoBack]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食品检验中任一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该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三、核查处置情况
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融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第一时间责成相关辖区市场监管所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具体措施包括：督促涉事食品经营企业彻底查清不合格产品流向，及时召回已售出产品；要求企业深入分析不合格原因，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责令相关单位立即对不合格产品采取下架、封存等措施，全面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四、消费者提示
消费者如在市场上发现或购买到本次公布信息中涉及的不合格批次产品，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此通告。

附件：1、融水县食品监督抽检合格产品信息
2、融水县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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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以发现问题为导向，以排查风险为目的，组织的食品抽样检验活动，不代表该类食品的整体质量安全状况，仅是对抽检批次食品的监督行为；此通告目的在于食品安全监管和接受社会监督；禁止他人断章取义、随意删减，可整版转载采用。
